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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中山市“无废园区”的创建要求、评价指标和指标计算

方法，适用于中山市工业园区开展“无废园区”建设的申报、评价及管理。

2 “无废园区”定义

“无废园区”是指依据绿色低碳和“无废”的理念，循环经济和清洁

生产的要求，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实现园区内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实现资源节约、产业共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园

区。

3 建设标准

3.1 基本要求

（1）经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或中山市级部门批准或认定的产业园

区及其独立组团（含发展工业为主的产业聚集区和市级特色工业园区）；

（2）园区内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环保、安全事故；

（3）园区内近一年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

不超过国家和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4）园区内企业近三年未受到固体废物管理行政处罚；

（5）园区内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基本达标90%以上；

（6）园区内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均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平台进

行注册并按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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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共分为七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基础环境、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固体废物最终处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保障能力

和群众获得感，在一级指标下设置二级指标18个，另外附加项10分设置3

个指标。

3.3 建设要求

开展“无废园区”建设后，“无废园区”评价指标总分达到80分及以

上为“无废园区”建设良好园区，85分及以上为“无废园区”建设优秀园

区。



3

中山市“无废园区”建设评分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1
基础环境

（8分）

整体环境 3

1、园区规划合理，环境干净整洁，无明显垃圾堆积，得 1分；

2、园区内各企业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完好，得 1分；

3、有基础设施、生活垃圾、绿化等维护养护管理长效机制的，得 1分。

2 生产场所环境 5
1、园区内各企业工作区域地面无积水、积油现象或明显垃圾、杂物堆积的，得 3分；

2、生产原辅料及产品（包括半成品）无随意堆放、固体废物分类清晰的，得 2分。

3

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

（29 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强度
5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低于中山市平均水平的 60%，得 5分；低于中山市平均

水平的，得 2分。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比上一年度降低 2%及以上的，得 3分；降低 5%及以上

的，得 5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5分。

4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

强度
5

1、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低于中山市平均水平的 60%，得 5分；低于中山市平均水平

的，得 2分。

2、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比上一年度降低 2%及以上的，得 3分；降低 5%及以上的，得 5

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5分。

5 绿色生产 9

1、推动园区内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园区内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比例达到 10%

及以上的，得 3分；其他情形不得分。

2、推动园区内企业开展“无废工厂”“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等创建。建成 1

家“无废工厂”“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得 2分，最高 6分。同一企业不累加得

分。

6 产业循环链接 5

鼓励园区建设和引进产业链接或延伸的关键项目，促进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物料

闭路循环、物尽其用，促进原料投入和废物排放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

每建设和引进一项产业链接或延伸的项目得 5分，最高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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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7 其他固体废物管理 5

1、园区内工厂按照垃圾分类要求，规范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布局合理、种类齐

全的，得 1分；投放场所、容器外观清洁，标识准确、清晰，得 2分。

2、建筑或装修垃圾定点堆放，及时规范清运处理，得 2 分。2020 年以来无装修翻新

等建筑垃圾产生的，得 2分。

8

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

用

（19 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
5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3%，得 3分；在 93%基础上每提高 1%得 1 分，最

高 5分。

2、园区内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利用处置指

引》明确提出可进行综合利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得 5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5分。

9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率
5

1、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85%，得 3分；在 85%基础上每提高 1%得 1 分，最高 5

分。

2、园区内产生的危险废物中（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

在省内具有综合利用能力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的，得 5 分；未达到 100%

的，在省内具有综合利用能力但未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中，每家企业每类危险废物产

生量均不足 1吨的，得 3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5分。

10
工业固体废物协同

利用措施
9

1、推动园区和园区内企业多途径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

鼓励实行原辅材料的梯级利用，结合企业生产工艺及对原辅料品级的不同要求，每采

取 1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措施得 3分，最高 9分。

（1）工业固体废物在企业内自行利用，包括将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在厂

区内生产环节循环利用、将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区内加工或处理后开发为新产品等方

式；

（2）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在园区内不同企业之间梯级利用、循环利用；

（3）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在产业间、返回产业链循环利用（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产业除外）；

（4）园区引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单位，对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2、鼓励园区和园区内企业高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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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若采取的某项综合利用项目所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不低于园区年度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的 10%或总量 2000 吨，得 6分；不低于 20%或总量不低于 3000 吨，得 9分。

同一项措施在不同分项中不累加得分，取最高得分。本项指标最高得 9分。

11
固体废物

最终处置

（8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安全处置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达到 100%，得 4分。

12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 4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达到 100%，得 4分。

13

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

（6分）

减污降碳协同措施 6

鼓励园区集中供气供热和能源、资源梯级利用，推动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开展以下减污

降碳协同项目。

（1）园区采用集中供气供热或推动园区内能源、水资源梯级利用的，得 2分；

（2）开展光伏发电、锅炉改造、余热余压综合利用、循环水余热利用或其他固体废

物减量与碳排放治理协同项目的，每项 2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6分。

14

保障措施

（24 分）

机制建设 4
1、园区成立“无废园区”建设工作小组的，得 2分；

2、建立完善的“无废园区”建设工作调度、督导和考核机制的，得 2分。

15
园区内企业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
4

危险废物按《中山市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指引》分类收集、贮存，近三年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达标率为 100%的，得 4分。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规范化管理
4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中山市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指引》规范分类并

贮存，得 1分；

2、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有关标准规范

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

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

求的，得 1分；

3、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建立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台账，得 2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4分。

17
园区固体废物信息

化管理
8

1、园区内产废企业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注册上网率 100%，按时申报固体

废物产生及利用处置情况的，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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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2、已纳入中山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管理的，按照中山市固体废物在线监控管理平台

管理要求进行管理，在危废仓库内、危废仓库口等位置安装了摄像头，按平台管理要

求做好固体废物出入库管理工作，得 2分；

3、园区内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等工业污泥的企业，在污泥转移处置环节，落

实电子联单管理要求，并确保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设备并与市固废平台完

成对接，接收单位在市平台录入其接收的工业污泥的最终利用、处置情况的，得2分；

不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的园区，得2分。

18 污染集中治理 4

1、园区污染物集中治理，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集中治理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

备，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得 4分。

2、设置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和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对园区内

固体废物进行集中收集贮存的，得 4分；若只设置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贮存

点或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的，得 2分。其他不得分。

19

员工参与

感

（6分）

园区“无废城市”建

设宣传教育培训普

及率

6

1、园区内每举办一场“无废城市”“无废园区”“无废工厂”等相关主题的科普活

动、教育培训得 2分，最高得 4分。每场科普活动、教育培训均需由园区所有企业的

相关代表参加。

2、园区设置有“无废城市”宣传栏或相关海报、显示屏等，定期更新“无废城市”

宣讲知识，得 2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6分。

20

附加项

（10 分）

开展生态工业园区

建设、循环化改造、

绿色园区建设

3 已通过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验收任何一项加 3分。

21 科普教育活动 4

基于园区产业特色、基础配套设施等现状条件，建立科普教育基地（通过市及以上部

门认可），组织开展或承担有关“无废城市”建设、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绿色低碳发

展等相关的科普教育活动，加 4分。

22
总结凝练园区亮点

模式
3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模式，建立有效宣传推广机制，“无废园区”建设中特

色或亮点（如管理模式、创新技术等）被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报道的，加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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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指标说明

（一）指标数据的获取

园区管理机构负责评价指标涉及数据的调查收集、汇总统计工作， 并

协调各关联单位开展相关工作。

测算评价指标所需的相关数据，应尽量从法定统计渠道或统计文件中

获取；无法获取的，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相应的数据收集统计工作机制。

（二）指标的解释及计算方法

1. 整体环境：园区规划合理，园区和园区内各企业环境干净整洁，生

活垃圾定点投放，无明显垃圾堆积，各企业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完好。

园区建立基础设施、生活垃圾、绿化等维护养护管理长效机制。

2. 生产场所环境：园区内各企业工作区域应保持干净整洁，无跑冒滴

漏现象，地面无积水、积油现象或明显垃圾、杂物堆积。生产原辅料及产

品（包括半成品）无随意堆放、固体废物分类清晰的

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指园区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工业

企业，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

园区全面降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标的计算以

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

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平均水平是指全市每万元工业总产

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以上一年度（日历年）

的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为比较基准。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园区内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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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总和（吨）/园区内所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总和（万

元）。

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降低幅度（%）=（当年园区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 上一年度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吨/万元））/上一年度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100%

4.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指园区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每

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园区用于促进全面降低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

为统计周期。

中山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平均水平是指全市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以上一年度（日历年）全市工

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为比较基准。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园区内所有企业危险

废物年度产生量总和（吨）/园区内所有企业年度工业增加值总和（万元）。

园区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降低幅度（%）=（当年园区工业危险废物

产生强度（吨/万元）- 上一年度园区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

/ 上一年度园区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100%

5. 绿色生产：园区内10%及以上企业按《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38 号）

要求或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

计算公式：园区内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企业比例=园区内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验收企业数量/园区内所有企业数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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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工厂”是指按照《中山市“无废工厂”建设评价通则》或《中

山市“无废工厂”建设评价细则》，实现了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

用、无害化处置和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工厂。“绿

色工厂”是指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和相关行业绿色

工厂评价导则，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

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级绿色工厂。 “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是指按照《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3635—2017），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

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

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的企业。该指标用

于促进园区内企业减少有害原材料的使用，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加强工

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6. 产业循环链接：按照“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循环链接”原则，建

设和引进关键项目，合理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环式

生产，促进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物料闭路循环、物尽其用，切实提高

资源产出率。

7. 其他固体废物管理：包括园区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建筑垃圾管理，

其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要求园区内工厂按照垃圾分类要求，规范设置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布局合理、种类齐全，投放场所、容器外观清洁，标识

准确、清晰；产生装修翻新等建筑垃圾的工厂，建筑或装修垃圾定点堆放，

及时规范清运处理。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指园区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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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该

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该指标用于促进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量/（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园区内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根据《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分类利用处置指引》（附件 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指导清单）明确可进

行综合利用的应全部进行综合利用。

9.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指园区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与工业危险

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

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该指标用于促进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减少

工业资源、能源消耗。

计算公式：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危

险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园区内产生的危险废物中，有条件进行综合利用的，应全部综合利用。

根据上一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在省内具有

综合利用能力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应达到100%。因园区内企业自身危

险废物产量小导致危险废物未100%进行综合利用的，在省内具有综合利用

能力但未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中，每家企业每类危险废物产生量应不足1

吨。

10. 工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措施：园区和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

废物，在企业内自行利用、在园区内不同企业间循环利用或在产业间、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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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产业链循环利用（固体废物利用处置产业除外），也可由园区引进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单位，对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具体措施

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工业固体废物在企业内自行利用，包括将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

工处理后在厂区内生产环节循环利用、将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区内加工或处

理后开发为新产品等方式；

（2）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在园区内不同企业之间梯级利用、

循环利用；

（3）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在产业间、返回产业链循环利用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产业除外）；

（4）园区引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单位，对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进

行综合利用。

高效工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措施是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较大的

措施，单项综合利用项目所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应不低于园区年度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的10%或总量2000吨。

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园区内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量和安全处置量的总和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的比值。

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利用量+处置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往年贮存量-当年贮存量）

×100%。

12.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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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处置量的总和占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总量的比值。该指标的计算以上

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

计算方法：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危险废物利用量+处置量）/

（危险废物产生总量+往年贮存量-当年贮存量）×100%。

13. 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园区采用集中供气供热或推动园区内能源、

水资源梯级利用，或开展光伏发电、锅炉改造、余热余压综合利用、循环

水余热利用或其他固体废物减量与碳排放治理协同项目。

14. 机制建设：园区成立“无废园区”建设工作小组，组长由园区主

要领导负责，建立完善的“无废园区”建设工作调度、督导和考核机制。

15. 园区内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危险废物按《中山市工业固体

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指引》分类收集、贮存，2020年以来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抽查达标率达到100%。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按照《中山市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指引》规范分类并贮存；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有关标

准规范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

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

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

南（试行）》建立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写明产生节点、类别、

数量、去向、利用处置方式等信息。

17. 园区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园区内所有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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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启用新版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的通知》要求准确

填报。

已纳入中山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管理的，按照中山市固体废物在线监

控管理平台管理要求进行管理，在危废仓库内、危废仓库口等位置安装了

摄像头，按平台管理要求做好固体废物出入库管理工作。

园区内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等工业污泥的企业，在污泥转移处

置环节，落实电子联单管理要求，并确保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

设备并与市固废平台完成对接，接收单位在市平台录入其接收的工业污泥

的最终利用、处置情况。

18. 污染集中治理：园区实施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集中治理设

施建设及升级改造，实行污染治理的专业化、集中化和产业化。鼓励园区

设置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对园区内固体废物进行集中收集贮存。

19. 园区“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普及率：指园区组织以“无

废城市”“无废园区”“无废工厂”等相关主题的科普活动，设置宣传栏

或相关海报、显示屏等，定期更新“无废城市”宣讲知识等情况。

20. 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指园区通

过国家、广东省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验收情况。

21. 科普教育活动：园区基于自身产业特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现状条

件，建立科普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或承担有关“无废城市”建设、固体废

物利用处置、绿色低碳发展等相关的科普教育活动，包括科普课程或科普

体验活动等。

22. 总结凝练园区亮点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模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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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效宣传推广机制，“无废园区”建设中特色或亮点（如管理模式、创

新技术等）被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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